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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罗山县 2025年再生稻标准化生产项目实

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为推动罗山县再生稻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信阳市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信财农综〔2021〕

5 号）及《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信阳市再生稻发

展三年（2023 - 2025）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信政办〔2022〕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罗山县制定了《罗山县 2025 年再生稻标

准化生产项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。现就该方案

进行如下政策解读：

一、政策背景与目标

罗山县自 2013 年起试种再生稻，2024 年种植面积达 10

万亩，已成为优质稻米产业重要组成部分。再生稻“一种双收”，

头季稻高产，再生季生育期短、米质优、省种节水、省工增

效，能有效利用温光资源，提高复种指数，增加单位面积产

量和收入，是落实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、保障粮食安

全、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。2025 年，全县计划新建再生

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3.55225 万亩，安排奖补资金 300 万元，

通过示范引领，推动再生稻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二、政策主要内容

（一）支持对象

方案明确支持对象为种植适宜作再生稻的品种（如桃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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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占、隆晶优 1212 等），且按照再生稻生产技术进行管理、

集中连片种植再生稻 100 亩以上、吸纳脱贫户或监测户劳动

力就业、股份合作、订单农业、托管服务、土地流转等的带

贫主体，包括种田大户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及农业企业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对符合奖补条件的带贫主体，按照每亩 84 元的标准给

予再生稻标准化种植补贴。同时，从奖补资金总额中提取

10%作为带贫助贫资金，用于增加低收入脱贫户及“三类”人

群收入。验收合格、公示无异议后，奖补资金将一次性补贴

到位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与实施

种植主体需向所在行政村申请并填报《罗山县 2025 年

再生稻标准化生产项目种植计划申报表》，经乡镇（街道）

审核汇总后报县农业农村局纳入奖补计划。种植主体需提供

购种（秧）凭证、土地流转合同复印件、带贫协议等证明材

料。乡镇（街道）成立验收小组，分别于 8 月 20 日前完成

再生稻第一茬验收，9 月 30 日前完成再生季验收，并签署验

收意见并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乡镇（街道）需填报相关验

收表和奖补汇总表，经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县

农业农村局。

（四）审核公示与资金发放

县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部门依据乡镇（街道）提交的奖

补汇总表，按照每个乡镇（街道）不低于奖补项目种植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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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数的 20%进行随机抽查，并将抽查结果在县政府门户网站

上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。公示无异议后，财政部门将

奖补资金下拨至各乡镇（街道）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按照验收

面积将奖补资金发放到户，并监督带贫主体依据带贫协议按

时按量兑现带贫助贫资金。

（五）联农带农机制

方案强调通过安排就业、股份合作、订单农业、托管服

务、土地流转等方式，构建带贫主体与脱贫户及“三类”人群

的利益联结机制。助贫资金每户发放上限为 3000 元，每年

支付不超过 1000 元，分三年完成。带贫主体需与脱贫户及“三

类”人群签订带贫协议，按时足额发放助贫资金。项目所在乡

镇（街道）负责对带贫助贫资金进行监管，确保脱贫户及“三

类”人群收入切实增长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技术服务

构建完善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，涵盖县级专业技术人员

服务乡镇（街道）、乡镇（街道）技术人员服务到村、村级

农民技术员服务到组、科技示范户带动农户等四个层级，全

方位提升带贫主体的再生稻种植技术水平。坚持科技培训、

服务、指导工作贴近实际、讲求实效，确保技术培训覆盖到

村、指导落实到户。

（二）再生季水稻长势纳入验收考核指标

明确再生稻头季收割留桩高度一般为 35 - 40cm（保留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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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节位芽）。种植主体需在再生稻头季收割前后，及时追施

促芽肥和提苗肥，并及时灌水以促进腋芽萌发，切实加强田

间管理。对于再生季水稻管理粗放、长势较弱，未按要求进

行管理且无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田块，严禁纳入奖补范围，

确保项目示范效果，实现增产增收目标。

（三）工作推进机制

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制，定期召开会议，及时协调解决

再生稻标准化生产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。各乡镇（街

道）要加强工作指导，严格核查验收环节，确保工作质量。

县级及相关部门将适时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标准化生产落实情

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强化工作落实，保障再生稻产业健康发展。

四、政策意义

《罗山县 2025 年再生稻标准化生产项目实施方案》的实

施，将进一步推动罗山县再生稻产业的规模化、标准化发展，

提升再生稻种植效益，促进农民增收。通过财政奖补政策的

支持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再生稻种植，同时通

过联农带农机制，带动脱贫户及“三类”人群增收，巩固脱贫

攻坚成果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五、解读机关和解读人

解读机关：罗山县农业农村局

解读人：吴昆

联系电话：0376-2178818

2025 年 5 月 8 日


